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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云南省行政审批事项办事指南（完整版）标准模板

特种设备使用注册登记许可办事指南（完整版）
（示例）

一、受理范围

1、本行政许可适用于瑞丽市行政区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的使用注册登记许可申请。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可以提出申请：
（1）使用者有合法的身份证明；

（2）特种设备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齐全；

（3）特种设备经检验合格；
（4）有特种设备安全的规章制度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3、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使用者无合法的身份证明；

（2）特种设备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不齐全；

（3）特种设备经检验不合格；

（4）无特种设备安全的规章制度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

三、实施机关
   本许可实施机关为瑞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审批条件

（一）特种设备使用注册登记的准予批准条件：

1.必须是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的特种设备；
2.特种设备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齐全；
3.特种设备安装必须是依法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进行；
4. 具有安装质量证明书、安装监督检验（合格）证书；
5.使用者的合法身份证明；
6.具有特种设备安全的规章制度；
7. 具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8、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不予批准。
（二）补证的准予批准条件：

申请人应在州级媒体（如《德宏团结报》），刊登遗失公告。
（三）依申请注销的准予批准条件：

企业提出注销申请。
四、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瑞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楼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1:30，下午14:30—17:30
五、申请材料

特种设备使用注册登记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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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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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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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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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办
	
	
	
	其他依申请变更
	补证
	依申请注销

	
	一、锅炉使用登记
	
	
	
	
	
	
	
	
	
	

	1
	《锅炉登记卡》
	原件
	纸

质
	1
	√
	
	
	
	
	
	

	2
	使用者的合法身份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3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复印件
	纸

质
	1
	√
	
	
	
	
	
	

	4
	锅炉总图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5
	质量证明书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6
	制造过程监督检验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7
	安全阀压力表合格证书或检定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8
	进口锅炉安全性能监督检验报告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9
	安装过程监督检验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10
	安装质量证明书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11
	锅炉水处理方式及水质指标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12
	有关规章制度目录
	原件复印件
	纸

质
	1
	√
	
	
	
	
	
	

	
	二、压力容器使用登记
	
	
	
	
	
	
	
	
	
	

	13
	《压力容器登记卡》
	原件
	纸

质
	1
	√
	
	
	
	
	
	

	14
	使用者的合法身份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15
	压力容器竣工图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16
	质量证明书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17
	制造过程监督检验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18
	安全阀压力表等安全附件合格证或检定证书
	原件复印件
	纸

质
	1
	√
	
	
	
	
	
	

	19
	进口压力容器安全性能监督检验报告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20
	安装过程监督检验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21
	安装质量证明书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22
	有关规章制度目录
	原件复印件
	纸

质
	1
	√
	
	
	
	
	
	

	23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1
	√
	
	
	
	
	
	

	
	三、压力管道使用登记
	
	
	
	
	
	
	
	
	
	

	24
	使用者的合法身份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25
	《重要压力管道使用注册登记表》
	原件
	纸

质
	1
	√
	
	
	
	
	
	

	26
	《压力管道使用注册登记汇总表》
	原件
	纸

质
	1
	√
	
	
	
	
	
	

	27
	压力管道安装质量证书、安装竣工图
	原件复印件
	纸

质
	1
	√
	
	
	
	
	
	

	28
	安装质量监督检验证书
	原件复印件
	纸

质
	1
	√
	
	
	
	
	
	

	29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复印件
	纸

质
	1
	√
	
	
	
	
	
	

	30
	有关规章制度目录
	复印件
	纸

质
	1
	√
	
	
	
	
	
	

	31
	压力管道事故应急预案
	原件复印件
	纸

质
	1
	√
	
	
	
	
	
	

	32
	安全保护装置（安全阀、压力表等）检验报告
	原件复印件
	纸

质
	1
	√
	
	
	
	
	
	

	
	四、气瓶使用登记


	
	
	
	
	
	
	
	
	
	

	33
	使用者的合法身份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34
	《气瓶使用登记表》
	原件
	纸

质
	1
	√
	
	
	
	
	
	

	35
	气瓶产品质量证明书或者合格证
	复印件
	纸

质
	1
	√
	
	
	
	
	
	

	36
	气瓶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验证书
	复印件
	纸

质
	1
	√
	
	
	
	
	
	

	37
	检验合格证明
	原件复印件
	纸

质
	1
	√
	
	
	
	
	
	

	
	五、机电类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电梯、起重机械、厂（场）内机动车辆、大型游乐设施]
	
	
	
	√
	
	
	
	
	
	

	38
	使用者的合法身份证明
	复印件
	纸

质
	1
	√
	
	
	
	
	
	

	39
	《机电类特种设备登记卡》
	原件
	纸

质
	1
	√
	
	
	
	
	
	

	40
	有制造监督检验要求的设备提交制造过程监督检验证书
	原件复印件
	纸

质
	1
	√
	
	
	
	
	
	

	41
	安装验收监检（检验）报告
	原件复印件
	纸

质
	1
	√
	
	
	
	
	
	

	42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复印件
	纸

质
	1
	√
	
	
	
	
	
	

	43
	使用和运营安全管理制度
	复印件
	纸

质
	1
	√
	
	
	
	
	
	

	44
	维保单位许可证和维保合同或免费维保证明文件（仅限电梯）
	原件复印件
	纸

质
	1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六、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七、审批收费
本行政审批不收取费用
八、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使用注册登记许可证书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瑞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楼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
九、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 0692-6990755，监督电话 0692-12365
咨询及投诉地址：瑞丽市新光路7号市场监督管理局一楼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
十、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网址：http://scjdj.rl.gov.cn— “公开目录和指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网址：http://scjdj.rl.gov.cn—“办事服务”—“ 服务大厅”—“审批部门”—“瑞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附件  特种设备使用注册登记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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